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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由于政策原因导致土地规划或地类发生变化的，乙方应当配合开展整改工作，无法整改的，甲、乙双方同意解除
合同，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。

（四）因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导致本合同难以履行时，本合同可以变更或解除，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。遭受不可抗力
事件的一方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及时通知对方合同变更或解除，并采取一切合理措施以减少这一事件造成的损失。

（五）甲方依据法定事由或本合同约定享有的合同解除权，不受解除权行使期限的限制，合同期内甲方均有权行使合同
解除权。

第十一条 争议解决
因履行本合同发生或与本合同有关的纠纷，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，若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中山市第二人民法

院提起诉讼。败诉方应承担为解决纠纷所发生的费用，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、调查费、诉讼保全费、律师费及其他费用。
第十二条 其他约定
（一）本合同所明确的联系方式和联系信息适用于双方往来联系、书面文件送达及争议解决时法律文书送达。因收件人

拒收、联系方式和联系信息错误而无法直接送达的，自交邮后第 7 日视为送达。任何一方需要变更联系方式和联系信息的，
应当在变更后的 3 天内书面通知另一方。

（二）河道清淤
乙方租用土地四周河道的清淤工作由乙方自行负责，负责范围为河道的一半宽度（靠近乙方土地的一侧），若因乙方不履行
河道清淤的义务导致河道堵塞，且在甲方书面通知乙方进行河道清淤一周后，乙方仍未完成河道清淤或拒绝清淤的，将由甲
方进行河道清淤。甲方在清淤时乙方须无条件配合，包括但不限于退让土地、清理杂物，否则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乙方负责，
且甲方进行河道清淤产生的费用，有权在乙方支付的保证金中扣减，乙方须在下一期支付租赁费用时补足保证金，否则，甲
方按乙方违约处理。

（三）甲方所收取的租金、保证金，归属原股份合作经济社所有，或按照甲方与原股份合作经济社之间的约定执行；甲
方所收取的土地流转管理费、垃圾清运费，归属甲方所有。

（四）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，经甲、乙双方协商一致后签订补充协议，该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（五）本合同生效后，国家或广东省新颁布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中的强制性规定与本合同约定不一致的，依照有

关规定执行。
（六）若本花地位于中顺大围边，且中顺大围是进入本花地的必经路段。由于中顺大围的特殊性，围堤遇水围预警的情

况，可能会有对中顺大围进行交通管制的情况。上述情况非甲方可控，乙方需自行与中顺大围管理处进行协商，甲方不进行
协调。

（七）若需从中顺大围进入本花地的路口，如中标方需对路口进行扩宽的，需自行与中顺大围管理处进行协商，甲方不进行协调。
（八）若乙方需要提前解约，须提前半年向甲方提交书面通知，若本花地已存在减租、降租等情况的，乙方需补缴已减免的租金和

费用且甲方有权没收乙方的履约保证金。同时乙方须清缴花场已产生的水电费并支付甲方当年年租金 10%金额的违约费。
（九）本次发包的新围仔路上北 2、3、4、5、7 号地，现状地势较低，若出现水浸等问题，需中标方自行承担抽水设备和抽水电费等
（十）本次发包的新围仔路下南 1-5 号地，现状地势较低，若出现水浸等问题，需中标方自行承担抽水设备和抽水电费等。

第十三条 合同效力
本合同自甲、乙双方代表人签名、盖章后生效。本合同一式 叁 份，甲方执 贰 份，乙方执壹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甲方： 中山市横栏镇六沙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（五一组） 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（或法定受托人/签约代表）：

乙方： 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（或法定受托人/签约代表）： （签字）

签约日期： 年 月 日

签约地点：六沙村三资办公室

附件 1：横栏镇田园看护房（工具房）建设标准及样式图

附件 2：田园看护房（工具房）座向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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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横栏镇田园看护房（工具房）建设标准及样式图

横栏镇田园看护房（工具房）建设标准及样式图
1.结构大小：按镇的统一风格结构要求建设，整体结构必须是单层，高度

3-4 米之间。看护房（工具房）单个占地面积原则上不能超过 15 平方米，其
中花地可布置 2 个，鱼塘可布置 4 个。可根据实际情况将 2 个进行集中布置，
样式详见下图。

2.颜色统一：顶部：绿色(色号:369C)；围墙：灰白色。
3.选材方面：可根据需要选择合适材质，建议顶部选材为隔热铝瓦或树脂

琉璃瓦，围墙选材为岩棉夹芯板或玻璃棉板，做到外表美观、结构坚固。

横栏镇田园看护房（工具房）样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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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田园看护房（工具房）座向示意图

位置朝向方面：

1.乙方中标后仅允许在限定的范围内(图块)建设田园看护房（工具房）。同时田园看护房（工具房）正面均

按示意图指定方向（向南）搭建。（见下图）

2.田园看护房（工具房）位置应在离路约 5米处搭建。


